
 

(譯本) 

文件檔案：G4/19/1C Pt 4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匯票條例》 

(第 19 章) 

 

《2003 年匯票(修訂)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2003 年匯票(修訂)條例草案》(載於附件 A)應提交立法會。 
 

理據 

 

2.  實施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可提高支票結算效率及安全程

度，亦可減省成本。銀行日後將可根據以電子形式顯示的電子影像及支

票的有關數據來進行結算。支付銀行將來會收到支票的影像與數據，而

不是實物支票，作為結算用途。有關的支票影像與數據的處理及儲存成

本均大大低於實物支票（每日平均需處理約 50 萬張支票），而且幾乎

可以即時透過電腦從影像資料庫檢索所需的支票影像。 

 

3. 此外，香港若採用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將有助香港拓展

其目前推動跨境聯合支票結算的工作，因為目前的聯合支票結算安排，

需要將實物支票從其他地區運回香港以進行結算，若能採用影像處理技

術，相信聯合支票結算無需只限於香港鄰近地區，而可以將範圍擴展至

距離較遠的地方。 

 

其他方案 

 

4. 除了修訂《匯票條例》外，另一個方案是在提款銀行與付款銀

行及其各自的客戶之間訂立合約，同意放棄出示實物支票進行結算。但

是在某些情況下，銀行與其客戶之間合約可能會被視為不存在，或被視

作無效、已解除或已修訂。法律意見認為透過立法可肯定有關各方贊同

放棄出示實物支票，更有效地做到全面放棄出示實物支票來進行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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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5.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在《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73A 條，使銀

行可藉電子方式就關乎支票的某些資料作出通知，作為出示支票以求付

款的方法，而無須出示支票實物；(草案第 2 條)。由於引進以電子方式

出示支票以求付款的方法，本條例草案亦相應地作出以下修訂 — 

 

(a) 在《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73B 條，以修改《條例》第 52(4)

條(該條關乎匯票持有人的責任)對該項出示的適用範圍 (草

案第 2 條) ；及 

 

(b) 修訂《條例》第 85 條，以便利就以電子方式出示的支票

作出付款證明 (草案第 4 條)。 

 

建議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B。 

 

立法程序時間表 

 

6. 如議員通過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刋登《憲報》 

 

2003 年 2 月 14 日 

首讀及開始二讀辯論 

 

2003 年 2 月 19 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階段及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7.  建議對經濟及財政會有影響，詳情載於附件 C。建議符合《基

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生產力、環境、公務員和可持續

發展並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8.  我們已就本建議於 2002 年 12 月 2 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作出簡介。議員普遍支持透過立法，使香港能實施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

系統的建議。議員在討論中提出了 3 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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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施建議後，銀行會否讓支票結算成本減低所帶來的

好處惠及客戶； 

 

(b) 建議的 6 個月支票保存期是否能與新頒布的《證券及

期貨條例》配合；和 

 

(c) 由於新系統效率提高了，銀行能否將支票結算時間再

推前一點，例如推前至 T+1 的上午，而不是 T+1 的下

午 3 時。 

 

9.  我們就第 1 點向議員解釋，我們已向銀行公會反映了委員會的

意見。銀行公會回覆在競爭激烈的經營環境下，銀行都希望能控制成本

及以具競爭力的價錢提供優質的服務給客戶。香港銀行一般都沒有就支

票結算服務向客戶收取費用。 

 

10.  至於第 2 點，《證券及期貨條例》並沒有定出任何支票保存

期。因此，建議中的 6 個月支票保存期不會與《證券及期貨條例》產生

任何矛盾。事實上，我們曾經就 6 個月的支票保存期諮詢各有關方面，

其中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證監會並沒有就支票

保存期提出任何意見。 

 

11.  至於第 3 點，銀行公會表示進一步推前支票結算的時間可能會

有實際困難。因為銀行可能沒有足夠時間查核客戶的帳戶結餘、核實簽

名及在有需要時與客戶聯絡。 

 

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的查詢。 

 

背景資料 

 

香港現行的支票處理安排 
 
13.  支票是香港常見的付款方式之一。現行的支票結算方式是以實

物支票經結算公司為所有持牌銀行管理的支票結算系統結算。收款銀行

收到客戶存入的支票後，需要將實物支票交予結算公司，以便在支票存

入當日（交付日）的傍晚處理。現時，每日共約有 50 萬張實物支票運

送至結算公司。結算公司會處理收到的支票，然後付款銀行約在交付日

的午夜或翌日（交付日+1）的早上收集有關支票。付款銀行會查核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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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帳戶是否有足夠款項，並核實支票上的簽名。付款銀行約在交付日+1

的中午把任何未付支票（例如帳戶內沒有足夠款項或簽名不符或有其他

技術錯誤的支票）交予結算公司，以便結算公司將支票退還予有關的收

款銀行。每日約有百分之一的支票（5,000 張）需要退還給收款銀行。收

款銀行則會在交付日+1 從結算公司收回退還的支票。結算公司抽出需要

退還的支票後，便在交付日+1 下午 3 時進行支票結算程序，從銀行在金

管局開設的結算帳戶中扣除或存入有關款額。 

 

新的處理方法 

 

14. 儘管這個以實物支票為本的系統頗為煩複及昂貴，每月需交予

結算公司及從結算公司收集的支票超過 1,000 萬張。但目前為止，實物

支票處理程序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然而，銀行業的技術已發展至相

當先進的水平，能夠支持無紙化支票結算，因而無需運送大批實物支票

往返香港各處。現在可以透過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辦法傳送的「電子資

料」來結算支票。這個新系統分為支票影像處理與支票信息截項兩部

分：支票影像處理是掃描支票，製成數碼影像，然後透過數據聯繫、唯

讀光碟或數據磁帶盒傳送有關影像；支票信息截項是以電子方式顯示支

票的重要資料，無需實際出示有關支票。透過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

統，實物支票仍然由收款銀行保存。如有關銀行委托結算公司代其進行

支票影像處理程序，則由結算公司保存。 

 

15. 在設計新系統時，我們已充分考慮到支票影像作為呈庭證據的

可靠性的問題。《香港法例》第 553 章《電子交易條例》規定，在不損

害任何證據規則的原則下，不得僅因某電子紀錄是電子紀錄而否定該電

子紀錄在任何法律程序中作為證據的可接納性。此外，《香港法例》第

8 章《證據條例》規定，在符合《證據條例》列載的若干條件（例如有

關輸入資料至電腦及自電腦檢索資料的條件）下，一項載於由電腦製作

的文件內的陳述在任何民事及刑事法律程序中須接納為該陳述內所述任

何事實的表面證據。為確保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的完整性，銀行業

已就影像處理過程及運作商定了一套共用的管控政策與程序。為確保銀

行及結算公司均遵守這套政策與程序，大家亦議定了銀行及結算公司均

需經過由合資格外聘審計師或內部審計師進行的遵行情況評估計劃。通

過評估後，銀行的行政總裁及結算公司均須發出信件，聲明已完全符合

計劃的要求。 

 



5 
 

  

16. 至於小額支票的實物保存期，目前不同銀行有不同的處理方

法。例如，一家大型銀行規定 50 萬港元以下的支票須保存 15 日，又有

另一家主要銀行則無限期地保存所有支票。不過，總括來說，目前大部

分經處理的支票的保存期都少於 3 個月。實施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

後，所有銀行將要把已結算的小額支票保存 6 個月。我們是在諮詢香港

銀行公會、警務處、廉政公署、證券及期貨事務委員會及刑事檢控專員

後，定出有關的保存期限。6 個月的保存期其實已經較現有制度下的平

均保存期為長。 

 

17. 至於港幣 2 萬元的限額是由銀行公會釐定的，並可定期作出檢

討。例如，當新系統推出後，欺詐個案並無增加，則可以考慮提高有關

限額，使支票結算及文件交收更具效率。暫時來說，我們認為港幣 2 萬

元是一個適當的上限。銀行界需要先行諮詢金管局才能擬修訂限額。為

了保持靈活性，有關的小額支票的實物保存期及限額將不會列明在載於

附件 A 的條例草案中。 

 

18. 金管局在研究其他國家如何推行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時，

發現英國、比利時、丹麥及德國等國家採用支票信息截項辦法，並沒有

利用支票影像處理系統。換言之，在上述國家裏，部分支票是透過收款

銀行將「電子數據」傳送至付款銀行來結算，而沒有處理及出示實物支

票。因此付款銀行並沒有收到實物支票或支票影像作為記錄。這種整批

式的支票信息截項辦法，即完全不經影像處理程序的方式並不適合香

港。金管局與銀行公會均認為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較只有支票信息

截項的系統安全。 

 

安全措施  

 

19.  銀行業會就支票影像及信息處理系統採納一套控制政策與程

序，並會全面遵守有關政策與程序，以確保支票影像是來自可靠及安全

的影像處理程序。因此有關的「影像」可以代替實物支票，以及在有需

要時可以作為法庭所接納的收款或付款證據。所產生的影像會經由加密

租用線路傳送，或如影像儲存於唯讀光碟或磁帶內，則以密封保安袋交

付。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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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經濟及財政影響 

 

 推行無紙化支票結算系統可以帶來多方面的好處。首先，以電子方

式處理及儲存支票影像相信可以提高支票結算效率及減省成本。第二，

支票影像易於處理、傳送及檢索。透過電腦與影像資料庫遠程接達，可

以即時檢索資料，方便查核支票影像。第三，香港若採用支票影像及信

息處理系統，將有助香港拓展其目前推動跨境聯合支票結算的工作，因

為目前的聯合支票結算安排，需要將實物支票從其地方運回香港以進行

結算，若能採用影像處理技術，相信聯合支票結算無需只限於香港鄰近

地區，而可以將範圍擴展至距離較遠的地方。 

 

 如這次提出的建議，採用可行的技術以加快銀行日常業務運作的速

度，一般都能提高銀行體系的整體運作效率，有助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銀行業需要就這套新系統作出初期投資，並要符合新的管控

要求。不過，這些投資及其他相關投入的資源都是值得，因為新系統能

大大提高支票結算效率。 

 

 為實施有關建議，結算公司需要安裝新的電腦系統，以便處理支票

影像及信息處理。估計成本為港幣 5,000 萬元。有關成本將會由結算公司

支付，該公司會透過自支票結算交收服務的交易費用收入收回成本。這

項建議不會對政府構成任何財政影響。 

 


